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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黄山市居民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
机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黄发改价格〔2024〕13 号

各区县发展改革委，各燃气经营企业：

为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供应，

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黄山市居民天然气

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8 月 16 日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市场监管局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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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居民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，保障天然气安全稳定

供应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

安徽省“十四五”时期深化价格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

发改价格〔2021〕517 号）要求，按照“管住中间、放开两头”

的改革方向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保障优先。立足促进天然气产业上下游协调发展，建

立健全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，有效反映城燃企业成本变动情况，

稳定天然气市场供需关系，保障民生用气需求。

（二）同向联动。实行上下游价格对应联动，下游终端销售

价格随上游气源采购成本变化做同向调整。

（三）统筹兼顾。综合考虑本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天然

气市场发育程度、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理顺居民天然气价格。

二、联动内容

（一）联动范围

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是指终端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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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动。居民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由居民用气采购价格( 含运

输费用，含税，下同)和配气价格（燃气经营企业通过城镇燃气

管网向用户提供燃气配送服务的价格）构成。其中，居民用气

采购价格原则上是指同一定价权限区域内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

居民气源平均价格。同一定价权限区域内存在多家燃气企业且

统一定价的，采购价格按各企业采购价格加权平均计算。当居

民用气合同内采购量不足以满足居民实际需求时，优先通过非

居民用气合同内最低价格采购量进行弥补。当采购价格明显高

于市场公允价格时，高出部分不予联动。市场公允价格可参照

省内周边地区同期平均公允价格。

（二）联动周期

居民用气原则上联动调整周期为 12 个月，其中每个联动周

期内上调不超过 1 次。

（三）价格调整

终端销售价格根据采购价格变动同向调整，居民用气销售

价格单次上调幅度原则上不超过 0.50 元/立方米，超出未调整金

额纳入下一联动周期统筹考虑，下调不限。当市场采购价格持

续上涨，可能会对居民正常生活和经济平稳运行产生严重不利

影响时，可暂时中止联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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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气价格实行年度成本监审，按年度定期校核调整。配气

价格调整时，终端销售价格同步调整，不受联动机制限制。

国家和省对居民用气价格调整另有政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，

不受联动机制限制。

（四）联动公式

终端销售价格=上期终端居民销售价格+联动价格调整金

额。

联动价格调整金额=（本期居民平均采购价格-上期居民平

均采购价格）+上期应联动未联动金额。

（五）操作程序

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，可以由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定价管理权

限主动实施，也可以由燃气经营企业按照定价权限向市、县（区）

发展改革部门提出价格调整申请，发展改革部门按照上述联动公

式计算出调整金额，提出调整方案，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

织实施，同时做好公开公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控制采购成本。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购气成本的监管，

建立科学合理的气源采购约束和激励机制，推动城燃企业以更合

理价格采购天然气。城燃企业应密切关注天然气市场动向，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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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判经营区域内阶段性天然气需求量，以合理价格采购天然气，

切实控制气源采购成本。

（二）维护市场稳定。市、县（区）发展改革部门应会同

相关部门和燃气企业做好价格联动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，建

立起用户与政府部门、燃气企业间顺畅的沟通反馈渠道。城燃

企业负责保障市场供应和平稳运行，不得擅自停气或临时增加

限购措施。同时，向发展改革部门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联动

所需价格和成本信息，在企业门户网站或营业场所定期公开购

气来源﹑购气数量﹑采购价格等信息，同步接受用户咨询，做

好解释工作。燃气主管部门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，对

城燃企业虚报﹑瞒报信息，擅自提高销售价格、强制服务、捆

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，维护正常市场秩序。

（三）兜牢民生底线。继续对低收入人群实行气价优惠政

策，符合条件的用户可凭相关证明文件到城燃企业办理登记后，

享受相应费用优惠减免政策。

各县区天然气价格调整可参照本机制执行。

本方案自文件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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